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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局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志工甄選、任用及服務規範】 

一、 甄選方式 

（一） 徵選流程 

(1)書面審核通過者需完成基礎訓練、特殊訓練及職前教育課程，(2)經

解說實務考評通過且同意簽立「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解說志工服務約

定書」(如附件)，(3)並於 3個月內完成 20小時實地見習訓練，始成為

本處正式『導覽解說志工』；(4)經解說實務考評及格者，方得以參加本

處所排定之環境教育課程及增能培訓工作坊，並完成戶外實地見習訓練

12小時及賽嘉遊客中心實地見習規定期限內之時數經檢覈通過，始成為

本處『環教解說志工』。 

（二） 資格審查 

 書面審核：依報名之書面資料由本處組成 3位之志工審核小組成員

共同進行審議。 

 錄取：書面審核通過之錄取名單於本處網站公布，除可自行上網查

閱，並將另行通知。 

 講習訓練：經錄取者，需參加本處各任用資格規定之訓練課程、實

地見習及實務操作。 

 任用資格：須完成志願服務法所規定之基礎訓練 12小時及本處所排

定之特殊訓練 12小時、職前教育訓練課程須達總時數 2/3，經解說

實務考評及格者，由本處授予實習志工証，並參與賽嘉遊客中心駐

點導覽解說值勤工作。 

 解說實務考評 

成績計算：口試成績滿分 100分，以口試委員評分總和之平均成績

計算。未達 70分（含)以上者，不予錄用。 

評分項目及佔比如下表： 

考評項目 分數占比 考評內容說明 

口才與解

說技巧 
30% 

組織架構、解說禮儀、時間掌控、與遊客間互

動、輔助工具運用、肢體語言、資訊傳達力 

專業知能 

30% 

內容正確度、自然生態專業知識、環境地理位

置介紹、生態保育概念、風景區遊憩景點及地

方產業資訊、環境教育能力 

工作認知 
25% 

對於志願服務工作的認識及對志願服務工作

的態度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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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

管理能力 
15% 

帶隊安全宣導、應變能力、危機處理、語言能

力 

二、 任用編組及服務項目 

本處志工分為導覽解說志工、環教解說志工、種子講師志工等 3組，主要

以協助 i-center旅遊諮詢服務體系相關業務推動及環境教育推廣之服務

工作，各組工作項目如下： 

（一） 導覽解說志工 

 任用資格 

1. 須完成志願服務法規定之基礎訓練 12小時，全程參與本處所

排定之特殊訓練 12小時、職前教育訓練課程 15小時以上，並

參與賽嘉遊客中心實地見習 3個月滿 20小時以上，經實務解

說考評及格者方予正式錄取，由本處核發志願服務證、志願服

務紀錄冊，正式授予本處『導覽解說志工』資格。 

2. 特殊訓練未足 12小時者，不予參與後續相關訓練課程、實地

見習及實務解說考評。 

3. 實地見習 3個月未達 20小時以上者，不予補足實習時數，且

不予參與後續相關訓練課程及實務解說考評。 

 工作項目 

1. 協助本處所屬旅遊諮詢服務站點之服務櫃台旅遊諮詢、展示場

及現場展牆導覽解說服務、公共設施使用引導、遊憩據點方向

導引及安全宣導。 

2. 紫蝶 3D視聽館觀賞方向引導、3D眼鏡發放清洗、播放設備操

作、現場秩序維持。 

3. 帶隊解說服務，並維護遊客秩序及安全。 

4. 各項行銷宣傳活動人力支援。 

5. 協助本處旅遊資訊建檔、刊物及解說資料編寫、其他一般文書

工作或專業性工作支援。 

6. 協助主要交通動線、重點景點之區內標誌及解說牌等設施雙語

化之建置。 

7. 協助相關環保知識宣導。 

8. 其他臨時性交辦事項。 

（二） 環教解說志工 

 任用資格 

1. 已取得本處導覽解說志工任用資格者，並全程參與本處所排定

之環境教育課程(曾經參加過任一單位所辦理之環境教育志工

特殊訓練者，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得抵免時數)及增能培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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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並完成戶外實地見習課程 12小時，經環教實務操作考評

及格者，由本處授予『環教解說志工』資格。 

2. 新招募之志工『符合優先招募之環境教育』相關背景者，經解

說實務考評及格，方得以參加本處所排定之環境教育課程(曾

經參加過任一單位所辦理之環境教育志工特殊訓練者，檢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抵免時數)及增能培訓工作坊，並完成戶外實地

見習訓練 12 小時及賽嘉遊客中心實地見習規定期限內之時數，

始得以取得本處授予之『環教解說志工』。 

 工作項目 

1. 擔任本處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環境教育解說導覽，使參訪民眾能

獲得良好之解說服務。 

2. 協助前往企業、社區、學校或其他單位宣導環境保護宣導政策

及經驗分享，加強環境教育之推動。 

3. 協助編輯環境保護文宣品、宣導影片、教案、海報設計、圖書

整理等工作，提高環境教育品質。 

4. 協助設計、辦理各項環境教育活動(如政令宣導、觀摩參訪、

戶外學習、環教研討、環教講習、環保競賽、話劇表演、頒獎

表揚等)，鼓勵民眾餐與。 

5. 協助本處推動其他環境教育工作。 

（三） 種子講師志工 

 任用資格：需通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教育教學人員或環境教

育行政人員認證資格(需檢具相關證明文件)，且願意參與本處

『導覽解說志工』資格檢覈通過者。 

 工作項目 

1. 擔任本處環境教育課程講師。 

2. 環境教育教材製作、學習單與滿意度問卷等相關課程文件統計

與分析。 

3. 教學觀課紀錄、課程檢討、改善。 

4. 規劃與辦理校園宣導、設攤等各項環境教育活動(如政令宣導、

觀摩參訪、戶外學習、環教研討、環教講習、環保競賽、話劇

表演、頒獎表揚等)。 

5. 前往企業、社區、學校或其他單位宣導環境保護宣導政策及經

驗分享。 

三、 運用與管理 

（一） 各組志工服勤時數未達年度最低基本時數 48小時，或受訓時數未



 4 

達本處開辦課程時數 2/3，且年度綜合考評成績未達 60分者，次年

不再續聘。 

（二） 因故辦理請假或新編納志工，其年度總值勤時數係依歸隊或納編月

份起算 (年度執勤時數 48小時/12個月=4小時/月)。 

（三） 新納編志工受訓時數依各組任用資格規定辦理。 

（四） 服勤規則 

1. 各任務編組之年度最低服勤時數應達 48小時。未達年度最低總

服勤時數者，須於年度終了 3個月內補足時數，未於規定期限內

完成時數者，予以解除該志工資格。 

2. 服勤時數計算方式以實際報到開始至簽退計算之 (各旅遊諮詢

服務站點開閉館或活動辦理規定之到、退場公告時間) 。 

3. 排班均以上網登入為主，依線上排班規定及開放排班期限內至本

處網頁排班。為應活動及業務順利推動及公平起見，本處得以調

整相關人員排班事宜。 

4. 排定值勤日若不克前來，應自行覓妥代理人(代理人員須為本處

現任志工)，並電知本處志工督導更正班表。 

5. 請依各派駐點規定時間準時到勤，切勿遲到、早退。 

6. 人員簽到退為支付津貼之主要依據，務必於下勤前再次確認是否

已簽到退，於事後補簽名者，ㄧ律不予補正，且不予核算値勤時

數及津貼。 

（五） 志工資格保留或除名 

1. 有下列原因未能擔任服勤工作，得向本處提出申請暫時停止資格，

資格暫停期滿後，應向本處申請恢復資格，否則以自動終止資格

論。 

（1） 服義務兵役者。 

（2） 懷孕或育嬰者。 

（3） 因短期出國或因病、身體受傷無法值勤者。 

（4） 其他不可抗拒情事或重大變故者。 

（5） 因工作、求學或照顧家庭致無時間服勤者，最多只能保留

資格三年。 

2. 有下列情形之ㄧ者，解除其志工資格，收回志願服務證。 

（1） 經排定勤務無故不到，且未覓妥代理人者，年度累計 3次

以上者。 

（2） 無任何特殊原因，年度服勤時數未達 48小時以上者（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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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到簿為憑），且未於年度終了 3個月內補足時數者。 

（3） 於服勤時間向遊客推銷收費解說業務或私自索取費用，或

利用本處發給之紀念品或導覽解說資料出售謀利經查證

屬實者。 

（4） 無故暫停服務連續六個月者。 

（5） 因個人因素，主動提出申請者。 

（6） 以本處志工名義收取解說服務費用或穿著本處志工制服

從事收取費用之導覽解說服務者。 

（7） 在服勤時間怠忽職責、嚼食檳榔、酗酒或有其他不良行為、

言論不當有損國家風景區形象者。 

（8） 違反發展觀光條例、風景特定管理規則及相關法令、公告

禁止事項者。 

（9） 假藉觀光局或本處名義向外召募活動者。 

（10） 將公有財產占為己有或出售圖利者。 

（11） 其他重大違失經考評會議終止「志工資格」者。 

（12） 服勤項目專業能力及其表現經考核不合格者。 

（13） 經遊客反應態度不良或言行不當，經查証屬實累記 2次

者。 

（六） 福利權利義務 

1. 福利 

（1） 服勤期間得享意外事故保險(含殘障、死亡意外險)，相關

費用由本處全額負擔及製發工作制服。 

（2） 志工均為無給職，本處得視服勤內容、時間、地點以及交

通情形，補助交通津貼、誤餐費及住宿津貼。 

（3） 憑本處發給之志願服務證可免費索取本處出版品乙份。 

（4） 上課出勤時數達 2/3以上者，方具資格受領本處相關紀念

品或伴手禮。 

（5） 持有觀光局或本處核發之志願服務證者，本人得免費進入

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指定之景點。 

（6） 依綜合考評成績排序，依序擇優派往處外受訓、參加國家

風景區解說志工聯誼大會及觀摩研習活動。 

（7） 由本處視年度執行經費預算辦理處外志工觀摩聯誼活

動。 

2. 權利 

（1） 本處需於年度終了協助登錄志願服務資訊網之執勤時數

及受訓時數，並協助向相關單位提出榮譽證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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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處得視年度執行經費預算及業務執行需要，辦理 1場(或

以上)之專業知能培訓課程。 

（3） 可借閱本處圖書室之圖書及相關解說資料。 

（4） 年度服勤時數未達規定最低時數者，本處有權解除志工資

格，亦不得享有上述權利。 

（5） 資格保留期間不得享有本處志工各項專業知能提升訓練

課程及處外各項觀摩研習活動。 

3. 義務 

（1） 服勤時應著本處規定之工作制服及配戴志願服務證，並注

意服裝儀容整潔。 

（2） 服勤時應配合各管理站之調度與作息，並依本處服勤項目

確實執行，且遵守本處所訂定之各項規章。 

（3） 代表參加各項活動或會議時應維護觀光局及本處之榮譽

及形象。 

（4） 遵守政府機關一切法令規章，並不得對外發表不當言論或

其他有損本處或國家形象之言行。 

（5） 志工每年必須完成本處辦理專業知能提升訓練計畫課程

總時數 2/3以上。因故無法依規達成規定時數，且完成請

假手續者，得以本處辦理其他培訓課程抵免時數。 

（6） 排勤班表如有異動，應主動告知本處志工督導更正。 

（7） 個人資料如有異動時，應主動通知志工督導，若未能主動

通知而致個人權益受損應自行負責。 

四、 獎勵 

（一） 依年度綜合考評成績排序，擇優推薦提報交通部觀光局遴選，獲選

者將於國家風景區志工聯誼大會中表揚（曾經獲選表揚者，則不再

推薦提報交通部觀光局遴選）。 

（二） 曾經獲選觀光局表揚者，將依志願服務獎勵辦法規定協助提報交通

部觀光局彙報內政部參加遴選（配合交通部觀光局申報期程提交名

冊）。 

（三） 年度綜合考評成績前五名者，由本處頒發榮譽狀及禮卷，並於適當

機會進行表揚。。 

五、 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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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考
評
100
% 

值勤時數
50% 

年度總值勤時數最低需滿48小時，未足48小時且未於年
度終了3個月內補足時數者，次年不再續聘。 

因故辦理請假或新編納志工，其年度總值勤時數係依歸
隊或轉納編月份起算 (年度執勤時數48小時/12個月=4
小時/月)。 

受訓時數
50% 

提升專業知能課程未達授課時數2/3者，次年不再續聘。 

因特殊原因或不可抗力事件請假者，不受此時數限制。 

特殊事件
加分(最高

10分) 

本處值班人員或主管提出表現優良跡證者，於年度綜合
考評成績加列每次2分，最高10分為限。 

由本處志工督導不定期至各站點抽問各相關旅遊資訊內
容(含文宣品、展示區及官網等內容)表現優良者，於年
度綜合考評成績加列每次2分，最高10分為限。 

具特殊專長協助機關執行行政業務（如文案撰寫、照
片或影片編輯、翻譯、網站資料錯誤更新等）有具體
成效經機關課室認可並簽由機關核准奉可後，於年度
綜合考評成績加列每次2分，最高10分為限。 

於志工園地回饋觀摩研習活動、帶隊解說題材及技巧心
得、創新建議，可供其他志工學習具有成效者，經其他
志工參與討論反應熱烈之作品，發表者每篇心得加列1
分，最高10分為限 

 

 

 

 

 

 

 

 

六、 如有未盡事宜，以本處最新公告內容為準。 


